
路教办函〔2024〕43号

关于印发路桥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公示制度（修订）的通知
各幼儿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精神，为完善幼儿园过程监管，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强化对幼儿园的动态管理，不断提高学前教育办学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现制定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公示制度。

一、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公示内容

1.幼儿园基本情况：幼儿园法定名称、详细地址、登记类别、办学条件等。

2.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情况：园长、专任教师、保育员等。

3.幼儿园收费情况：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

4.幼儿园办园质量：幼儿园办学等级、民办园年检情况、获得荣誉等。

二、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范围

全区各级各类幼儿园。

三、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方式

1.统一公示。幼儿园按要求将需要公示的基本信息提交区教育局备案，经区教育局审核无误后在区人民政府网站进行统一公示。

2.自行公示。各幼儿园将经区教育局审核备案后的并在网上公示的基本信息在幼儿园门口明显处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5天。

四、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的要求

1.各幼儿园在每年8月份完成招生工作后将《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公示表》（附件1）提交教育专干，教育专干填写《路桥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汇总表》（附件2）,将两表报送区教育局学前教育指导中心。提交的基本信息必须真实有效，有弄虚作假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幼儿园要按要求提交备案材料，未按时备案及公示的学前教育机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其他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路桥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公示制度（试行）》（路教办函〔2021〕67号）同时废止。
附件：1.路桥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公示表
2. 路桥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汇总表

                          台州市路桥区教育局

2024年5月23日
附件1
路桥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公示表
	园所名称
	
	举办者
	

	办学地址
	
	等  级
	

	开办时间
	
	是否普惠性幼儿园
	

	收费情况
	保育费：       元/月·生                                                           

	
	伙食费：       元/天·生

	
	代管费：       元/学期·生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户外场地       
（平方米）
	

	在园幼儿数
	
	班级数
	
	大班：    

	
	
	
	
	中班：   

	
	
	
	
	小班：    

	
	
	
	
	托班：  

	园长情况
	学历：             
是否有教师资格证：                            
是否有园长任职资格培训证：

	专任教师数
	
	保育员数
	

	专任教师学历及        资格证情况
	本科    人，专科    人，中专    人
教师资格证    人，学前专业毕业    人

	近三年年检情况
	xxxx年：

	
	xxxx年：

	
	xxxx年：

	近三年获得荣誉称号
	


附件2
路桥区（    ）年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公示表
	序号
	幼儿园
名称
	园长
姓名
	审批
时间
	办园性质
（填“是”）
	街道
	占地
面积
（平米）
	建筑面积（平米）
	班级数
	幼儿数
	教职
工数
	是否普惠性
	幼儿园等级
	收费
标准
	联系电话

	
	
	
	
	公办
	民办
	
	
	
	
	
	
	
	
	
	

	
	                                   合计
	
	
	
	是
	
	
	

	1
	
	
	
	是
	
	
	
	
	
	
	
	是
	
	
	

	2
	
	
	
	是
	
	
	
	
	
	
	
	是
	
	
	

	……
	
	
	
	是
	
	
	
	
	
	
	
	是
	
	
	

	
	                                   合计
	
	
	
	是
	
	
	

	6
	
	
	
	
	是
	
	
	
	
	
	
	是
	
	
	

	7
	
	
	
	
	是
	
	
	
	
	
	
	是
	
	
	

	……
	
	
	
	
	是
	
	
	
	
	
	
	是
	
	
	

	
	                                   合计
	
	
	
	否
	
	
	

	1
	
	
	
	
	是
	
	
	
	
	
	
	否
	
	
	

	
	备注：1.填报时总园分园单列。2.按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非普惠园三类园排序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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